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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问询函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泰和泰”或“本所”）接受四川发展龙蟒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川发龙蟒”）委托，作为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特聘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范

性文件，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出具了《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2022 年 1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对川发龙蟒披

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出具《关于对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

[2022]第 1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现就《问询函》所涉相关

事项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除非另行说明，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简称和用

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中简称和用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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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问询函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声  明 

对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出如下声明： 

1、泰和泰仅就本次交易有关的法律问题依据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

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基

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并不依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

表法律意见。 

2、对于本专项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泰和

泰采取了与相关当事人访谈、查询有关公开信息、赴相关部门独立调查等方式，

并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川发龙蟒、天瑞矿业、交易对方、其他有关单

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证言或文件作出判断并出具法律意见。 

在查验过程中，本所律师已特别提示川发龙蟒、天瑞矿业、交易对方及其他

接受本所律师查验的机构和人员，其所提供的证明或证言均应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的复印件或副本均应与原件或正本完全一致，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其应对所作出的任何承诺或确认事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川发龙蟒、天瑞矿业、交易对方已分别保证：（1）已经提供了泰和泰为出

具本核查意见所必要的原始书面文件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书面

证明、口头证言；（2）提供给泰和泰的全部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

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与原

件内容一致；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所有已签署或将

签署文件的各方，均依法存续并取得了适当授权以签署该等文件。 

3、泰和泰仅就与本次交易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

标的资产价值发表意见，也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矿业权评估、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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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量报告、投资决策、市值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专项法律意见中

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内控报告、预计市

值的分析报告等专业报告当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泰和泰对这些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泰和泰并不具备核查和

评价该等数据专业事项的适当资格，因此，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结论性意见构

成本专项法律意见的判断依据之一。 

4、泰和泰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

交易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专项法律意见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5、泰和泰同意川发龙蟒在为本次交易所制作的有关申请文件中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专项法律意见的相关内容，但川发龙蟒作上

述引用时，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对泰和泰法律意见的理解出现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的方式进行。 

6、本专项法律意见仅供川发龙蟒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泰和泰同意将本专项法律意见作为川发龙蟒本次交易事项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

审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声明，泰和泰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相关问题出具本

专项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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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问询函》问题 2“报告书显示，天瑞矿业存在环保风险。（1）请说

明天瑞矿业是否处于重污染行业，天瑞矿业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

耗能、高排放”项目，是否符合相关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

要求，是否履行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2）请

补充披露天瑞矿业最近三年的污染治理情况、因环保原因受处罚情况，是否符

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并充分提示可能无法通过环保部门环保审查的风

险。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对上述问题（1）（2）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天瑞矿业是否处于重污染行业，天瑞矿业已建、在建和拟建

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是否符合相关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三率”最低指标要求，是否履行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

履行情况。 

1、天瑞矿业所处行业属于重污染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及天瑞矿业提供

工商信息，经核查，天瑞矿业所处行业属于“B 采矿业”之“B10 非金属采矿

业”；同时，根据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联合制定的《关于印发<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

的通知》（环发[2013]150 号），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

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

业 16 类行业，天瑞矿业所处行业“B 采矿业”属于重污染行业。但根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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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1 号）之规定，乐山市生态环

境局 2021 年度未将天瑞矿业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天瑞矿业不属于监控的重

点排污单位。天瑞矿业于 2020 年入选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全国绿色矿山名录，为

马边地区 4家绿色矿山之一。 

2、天瑞矿业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根据生态环境部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

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第五条第（十）款

“‘两高’项目暂按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六个行业

类别统计，后续对“两高”范围国家如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以及国家统

计局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的《六、工业统计（20）》第 9问答“问：六大高耗

能行业包括哪些？答：六大高耗能行业包括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之规定，经核

查，天瑞矿业主营业务为磷矿的采选和销售，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4754-2017），其所处于行业为“B采矿业”，天瑞矿业已建项目（指

200万吨/年磷矿采选工程、250 万吨/年磷矿采选项目尾矿工程）、在建项目（指

30 万吨/年净化磷酸项目、嘉航管道 200 万吨/年磷精矿管输送项目）和拟建项

目（指充填系统建设项目、选矿车间精矿脱水技改项目、磷矿开采 250 万吨/年

开采项目）均为天瑞矿业磷矿采选及配套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3、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 

根据《磷矿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国土资源部公

告 2012 年第 30 号）之规定，磷矿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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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指标最低要求 

开采回采率 
地下开采的矿山企业不低于 72% 

露天开采的矿山企业不低于 93% 

选矿回收率 

磷块岩矿不低于 80%（入选矿石品位＞20%） 

磷灰石和磷灰岩矿不低于 85%（入选矿石品位

＞10%） 

综合利用率 
与磷矿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45%，尾矿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25% 

根据经乐山市自然资源局和马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年度备案的《四川省

马边老河坝磷矿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 2021 年储量年度报告》，天瑞矿业老

河坝磷矿为地下开采且为磷块岩矿，2021 年采矿回采率为 72.25%、选矿回收率

为 89.41%，符合《磷矿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关于磷

矿资源开采回采率和选矿回收率的要求；天瑞矿业开采的磷矿石无伴生矿，因此,

矿山不存在对伴生矿资源得利用情况；同时，天瑞矿业正在进行充填采矿技改，

当前无生产条件适用尾矿回收，目前选厂生产的尾矿将在充填法启用后进行回填

利用。 

4、天瑞矿业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备案等程

序履行情况 

（1）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瑞矿业已建项目及相关主管部门的

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履行情况如下： 

序

号 

主

体 

项目

名称 

立项审批/备

案 

环评备案/

批复 
环保验收 

安评备案/

批复 
安全验收 

1 

天

瑞

矿

业 

200

万吨

/年

磷矿

采选

2009.1.6 

川投资备

[51000009010

601]0001号

（注 1-含采矿

2009.11.2 

川环审批

[2009]651

号（注 3-

含采矿部

2019.12.2

5 

《竣工环

境保护验

收意见》 

2009.5.7 

川安-备

[2009]17

号（注 7-

含采矿部

2017.4.14 

《铜厂埂（八

号矿块）磷矿

开采工程安

全验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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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部分和选矿部

分） 

分和选矿

部分） 

（注 5-采

矿部分） 

分和选矿

部分） 

报告及安全

设施竣工验

收审查意见》 

（注 9-采矿

部分） 

2012.8.21 

川发改产业函

<2012>1254号

（注 2-采矿部

分） 

2012.12.2

5 

川环审批

[2012]828

号（注 4-

含采矿部

分和选矿

部分） 

2021.12.2

5 

《竣工环

境保护验

收意见》

（注 6-选

矿部分） 

2013.2.25 

川安监函

[2013]63

号（注 8-

采矿部分） 

2017.5 

《马边老河

坝矿区铜厂

埂（八号矿

块）采选工程

选矿工程安

全设施竣工

验收评价报

告》（注 10-

选矿部分） 

2 

天

瑞

矿

业 

250

万吨

/年

磷矿

采选

项目

尾矿

工程 

2010.11.24 

川投资备

[51000010112

401]0048号

（注 11） 

2014.8.18 

川环审批

[2014]460

号（注 12） 
2021.12.2

5 

《竣工环

境保护验

收意见》 

（注 14） 

2014.8.27 

《安全专

篇》审查意

见（注 15） 

2017.5.15 

《大水沟尾

矿库<安全设

施验收评价

报告>专家组

审评意见》

（注 17） 

2016.8.15 

乐市环审

[2016]110

号（注 13） 

2015.11.2

0 

川安监审

批

[2015]14

号（注 16） 

2017.5.15 

《大水沟尾

矿库初期安

全设施竣工

验收组意见》

（注 18） 

注 1：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09年 1月 6日出具川投资备[51000009010601]0001 号《企业投资

项目备案通知书》，对目标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项目进行了备案，建设

内容为 250万吨/年采矿装置、140.20万吨/年精矿选矿装置，符合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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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2年 8月 21日出具川发改产业函<2012>1254号《关于四川化工

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有关事项的复函》，同意将项

目采选规模由 250万吨/年调整为 200万吨/年。 

注 3：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于 2009年 11月 2日出具川环审批[2009]651号《关于马边老河坝磷矿铜厂埂

（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同意标的公司按照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

性质、规模、开发方式、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相关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注 4：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2年 12月 25日出具川环审批[2012]828号《关于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环境影响补充报告的批复》，标的公司将

磷矿采矿规模由 250万吨/年调整为 200万吨/年、磷精矿生产规模由 140万吨/年调整为 115万吨/年后，

同意标的公司按照调整后的建设方案进行项目建设。 

注 5：标的公司、验收单位、专业技术专家于 2019年 12月 25日出具《马边老河坝磷矿铜厂埂（八号

矿块）磷矿采选工程（采矿部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认为标的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铜厂埂（八

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采矿部分）”审查、审批手续完备，环保设施及措施已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

竣工环保验收合格。 

注 6：标的公司、监测单位、专业技术专家于 2021年 12月 25日出具《马边老河坝磷矿铜厂埂（八号

矿块）磷矿采选工程（选矿部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认为标的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铜厂埂（八

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选矿部分）”环保审查、审批手续完备，环保设施及措施已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

实，竣工环保验收合格。 

注 7：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09年 5月 7日出具川案-备[2009]17号《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

全预评价报告备案申请表》，同意对目标公司采选工程的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 

注 8：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3年 2月 25日出具川安监函[2013]63号《关于四川化工天瑞

矿业有限公司老河坝磷矿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开采工程<安全专篇>的批复》，《安全专篇》报经专家

组审核确认合格，该《安全专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规程的要求，同意专家评审意见，同

意《安全专篇》中有关安全设施和安全技术保障措施的设计。 

注 9：标的公司组织四川省安监局、马边县安监局、相关单位及有关专家对磷矿开采工程进行验收并

于 2017年 4月 14日出具《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老河坝磷矿区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开采工

程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及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审查意见》，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并报专家组复核后通过《安

全验收评价报告》，按专家组意见整改完善后同意通过安全设施验收；同时，马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于 2022年 1月 4日出具的《证明》，天瑞矿业的采矿、选厂、尾矿库项目均已通过安全验收合格。 

注 10：北京安信兴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接受标的公司委托对该选矿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验收评价并

于 2017年 5月出具《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马边老河坝矿区铜厂埂（八号矿块）采选工程选矿工

程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报告》，其中安全评价结论为：1、选矿厂建设项目的项目核准、安全预评价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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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设施设计的批复、及联合试生产的批复合法有效；标的公司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

理员安全资格证有效；2、选矿厂安全管理体系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管理工作到位；3、该项工

程按设计要求进行建设，工程质量由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马边监理部进行了工程施工监理，

结果为合格；4、选矿厂建设项目的各项单位工程基本做到了按设计要求施工和按期投入使用；建议选矿厂

对在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范、标准的问题积极进行整改，以确保选

矿厂安全生产。 

注 11：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0年 11月 24日出具川投资备[51000010112401]0048 号《企业

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对目标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尾矿工程项目进行

了备案，建设内容为 250万吨/年磷矿采选项目尾矿工程、涉及尾矿输送能力 115万吨/年、尾矿库、尾矿

废水处理、供配电、总图运输等，产业政策允许。 

注 12：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4年 8月 18日出具川环审批[2014]460号《关于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尾矿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认为该项目严格按照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设和运行，对

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 

注 13：乐山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6年 8月 15日出具乐市环审[2016]110号《关于<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

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尾矿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同意《报告书》的评价意见

和建议，在认真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同意按照《报告书》中所列的工程性质、

规模、地点和污染治理以及要求进行建设。 

注 14：标的公司、监测单位、专业技术专家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出具《马边老河坝磷矿铜厂埂（八

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尾矿库工程（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认为标的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

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尾矿库工程项目（阶段性）”审查、审批手续完备，环保设施及措施已

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尾矿库工程在发生泄露后采取了专项治理工程且通过了专项工程验收，不属于不

予通过验收的情形，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合格。 

注 15：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4年 8月 27日组织专家组对标的公司尾矿库初步设计（安全

专篇）进行审查并出具《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铜厂埂（八号矿块）200 万 t/a 磷矿

采选工程尾矿库初步设计<安全专篇>审查意见》,《安全专篇》在按相关意见修改完善后，经专家组长确认

后同意通过审查。 

注 16：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5年 11月 20日出具川安监审批[2015]14号《关于四川化工

天瑞矿业有限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大水沟尾矿库安全设施设计的批

复》，因标的公司尾矿库设计方案发生调整，标的公司调整及修改后的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厂埂（八号矿

块）磷矿采选工程大水沟尾矿库《安全设施设计》经专家组长审核确认合格，同意专家组审查意见，同意

《安全设施设计》中相关安全设施和安全技术措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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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7：标的公司组织马边县安监局、相关单位及有关专家对尾矿库《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进行审

查并于 2017年 5月 15日出具《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厂埂（八号矿块）磷

矿采选工程大水沟尾矿库<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专家组评审意见》，专家组原则同意《报告》通过评审；

同时，马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于 2022年 1月 4日出具的《证明》，天瑞矿业的采矿、选厂、尾矿库项

目均已通过安全验收合格。 

注 18：标的公司组织马边县安监局、相关单位及有关专家 2017年 5月 15日出具《四川化工天瑞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大水沟尾矿库初期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组

意见》，专家组原则同意该尾矿库安全设施验收通过。 

（2）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瑞矿业暂停实施的在建项目及相关

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履行情况如下： 

序

号 

主

体 

项目名

称 
立项审批/备案 

环评

备案

/批

复 

环保

验收 

安评

备案/

批复 

安全

验收 

1 

天

瑞

矿

业 

30万吨/

年净化

磷酸项

目 

2012.3.19 

川投资备[51000012031901]0016

号 
暂停

实施 

暂停

实施 

暂停

实施 

暂停

实施 
2013.8.6 

川发改产业函<2013>1061号 

2 

嘉

航

管

道 

200万吨

/年磷精

矿管输

送项目 

2016.4.26 

川投资备[51000016042601]0023

号 

暂停

实施 

暂停

实施 

暂停

实施 

暂停

实施 

（3）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瑞矿业拟建项目及相关主管部门的

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履行情况如下： 

序

号 
主体 项目名称 

拟投资金额

（万元） 

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

履行情况 

1 天瑞 天瑞矿业充填系 7,559.20 该项目尚未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立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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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 统建设项目 案、安全评价、环境评价等手续，目前正

在积极办理，已取得四川先进材料集团
注1

投资立项批复。 

2 
天瑞

矿业 

天瑞矿业选矿车

间精矿脱水技改

项目 

2,382.05 

2021年 9月 2日，马边彝族自治县经济和

信息化局出具关于同意《关于<选矿车间

200万吨/年精矿脱水技改项目>的请示》的

批复，同意天瑞矿业的备案申请；除前述

立项备案手续外，尚需取得安全评价、环

境影响登记表等手续，目前正在积极办理。 

3 
天瑞

矿业 

天瑞矿业磷矿开

采 250万吨/年

开采项目 

296.87 

2022年 1月 25日，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出具

川应急审批[2022]12号《四川省马边老河

坝磷矿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矿工程

安全设施设计安全许可意见书》，同意《四

川发展天瑞矿业有限公司四川省马边老河

坝磷矿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矿工程

安全设施设计》的内容，设计生产能力 250

万吨/年；除前述安全评价手续外，尚需取

得立项备案、环境评价等手续。 

综上，泰和泰认为，天瑞矿业所处的采矿业属于重污染行业，但天瑞矿业不

在乐山市生态环境局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中，不属于当地监控的重点排污单位，天

瑞矿业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天瑞矿业老河坝

磷矿为地下开采且为磷块岩矿，2021 年采矿回采率为 72.25%、选矿回收率为

89.41%，符合《磷矿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关于磷矿资

源开采回采率和选矿回收率的要求；天瑞矿业开采的磷矿石无伴生矿，因此,矿

山不存在对伴生矿资源得利用情况；同时，天瑞矿业正在进行充填采矿技改，当

前无生产条件适用尾矿回收，目前选厂生产的尾矿将在充填法启用后进行回填利

用；天瑞矿业除已暂停实施的在建项目及拟建项目外，已建项目已经履行了主管

部门的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 

                         
注 1：2022 年 2 月 16 日，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四川先进材料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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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补充披露天瑞矿业最近三年的污染治理情况、因环保原因受处罚

情况，是否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并充分提示可能无法通过环保部门

环保审查的风险。 

1、天瑞矿业最近三年的污染治理情况、因环保原因受处罚情况 

（1）天瑞矿业最近三年的污染治理情况 

①天瑞矿业目前在矿山采取的主要环保措施及治理情况如下： 

A、废水治理：矿井涌水分别设置 2 套井涌水处理系统处理后部分回用，剩

余部分外排；采矿区生活污水设置 2套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排放；废

石场淋滤水经集水井收集后由管道输送至并涌水处理设施处理；临时原矿堆场进

行了覆盖，并设置有截排水边沟、淋溶水收集池和回用装置。井涌水处理设施排

口、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排口废水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8）

相关标准限值。 

B、废气治理：废石堆场、原矿临时堆场采取了遮盖和洒水降尘措施；破碎、

筛分加工位于全封闭车间并设置了 3 套布袋除尘系统；于采矿工业广场、废石

场、中破车间边界外分别设置 200m 卫生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点分

布。粗破、中破、筛分有组织废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二级标准限值；无组织废气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C、噪声治理：噪声源主要为凿岩机、爆破、空压机、破碎设备等，通过选

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及加强管理等措施减少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各厂

界环境噪声监测点昼夜监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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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固体废物治理：除尘灰、废水收集沉淀池底泥混入原矿外售；生活垃圾

统一收集妥善处置；废机油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固体废弃物进行了分类收

集，妥善处置。 

E、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及治理情况：在工业场地周围及空地处设置绿化，工

业广场内高陡边坡设置有护坡堡坎等防护工程；废石堆场采取了植被恢复措施；

矿区井下采取了锚网喷砼支护，采矿区设置了地质灾害观测点；废石场采取了截

排洪沟、导渗盲沟、拦挡坝等工程措施，防止溃坝；炸药库已通过安全验收及公

安消防验收；标的公司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经马边彝族自治县环

境保护局备案。废石场、矿区工业广场植被恢复情况良好，矿区地面未形成塌陷

和位移，未引发次生灾害。 

②天瑞矿业目前在洗选厂采取的主要环保措施及治理情况如下： 

A、废水治理：车间冲洗水、浓密溢流水和精矿过滤水收集至回水池，初期

雨水经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后泵入回水池，回水池池水经沉淀后泵至生产高位水

池回用生产，未外排；选厂车间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用于生产。 

B、废气治理：选矿磨浮车间、药剂制备间、精矿存储和转运等产生的少量

粉尘采取车间封闭、机械通风等措施。厂界无组织废气颗粒物、硫酸雾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C、噪声治理：营运期噪声主要采取了封闭厂房、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

备维护保养等措施。厂界环境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类噪声限值要求，敏感点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 3类噪声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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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固废治理：生活垃圾经垃圾桶袋装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浓密后

的尾矿浆由尾矿泵站经管道输送至尾矿库；废机油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并交由有资

质单位处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妥善处置，固体废弃物去向明确。 

E、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及治理情况：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和《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已在乐山市马边生态环境局备案。 

③天瑞矿业目前在尾矿库采取的主要环保措施及治理情况如下： 

A、废水治理：运营期废水有尾矿库库内澄清水、尾矿透水坝下渗水和生活

污水；尾矿库库内澄清水经尾矿库内浮船水泵输送回尾矿库高位回水池；尾矿库

透水坝下渗水进入截渗池收集后通过水泵输送至尾矿库高位回水池，最终高位回

水池通过回水管输送至选厂回用；值班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林灌；

尾矿库按要求建成排洪隧道 200m，尾矿库沿左、右岸分别布设初期截洪沟；左

岸库区段截洪沟总长 1000m，右岸库区段截洪沟总长 950m。尾矿库渗滤水收集

后输送至选厂高位水池，作为生产用水，不外排。 

B、废气治理：尾矿库采用分散放矿和经常改变放尾矿位置，使尾矿库滩面

始终保持湿润，避免干坡段扬尘；在尾矿堆积坝外坡铺土，同时在其上种植草皮，

定期洒水，保持坝坡一定的湿润度，防止尾矿坝外坡扬尘；尾矿库设置 300m 卫

生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点分布。 

C、噪声治理：噪声源主要为水泵，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及

加强管理等措施减少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各边界环境噪声监测点昼间监测值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D、固体废物治理：尾矿库为固体废物处置工程，工程严格按照设计施工，

满足选矿厂尾矿堆存的要求；渗滤水收集池及回水池沉渣人工清运返回尾矿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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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存，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送环卫部门处置；固体废弃物进行了分类收集，妥善

处置。 

E、地下水防治措施：尾矿库库区、截渗坝、渗水收集池防渗采取了 GCL+HDPE 

膜复合防渗结构；渗水收集沟采取 2mm 厚 HDPE 膜防渗；针对初期坝坝基渗漏

问题，通过地下垂直防渗体系将初期坝坝基围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桶状”区域，

利用泥质砂岩夹砂质泥岩相对隔水层做为“桶底”；防渗体系顶部与库区及初期

坝下游水平防渗体系通过混凝土盖板连接，使坝基和库区形成封闭的防渗体系，

岩基垂直防渗采用溶洞封堵为主+帷幕灌浆防渗为辅的方式；尾矿库设置了 4 口

地下水监测井。 

F、生态保护措施：库区设置了截洪边沟。 

G、其他环境保护设施：渗滤水收集系统设置了渗滤水收集池及回水池，并

在尾矿库回水终端和尾矿输送管道最低点设置事故应急池；渗滤水输送泵站配备

专用应急柴油发电机；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经马边生态环境局备

案；项目已取得四川省应急管理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尾矿库放矿系统、渗

滤水收集池、回水池、主体坝设置自动监控系统，实时监控尾矿库运行情况。 

（2）天瑞矿业最近三年因环保原因受处罚情况 

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瑞矿业最近三年未因环保原因受到处罚。 

2、天瑞矿业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 

2021 年 12 月 16日，乐山市马边生态环境局出具《证明》，证明：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天瑞矿业及其本辖区内子公司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主要污染物达到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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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规定进行了登记，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天瑞矿业的采矿项

目已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合格，天瑞矿业的选厂及尾矿库项目的环保设施目前正在

试运行阶段，正在办理验收过程中，天瑞矿业取得前述环保验收手续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天瑞矿业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

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截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天瑞矿业的选厂及尾矿库项目的环保设施验收已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平台完成公示，天瑞矿业的选厂及尾矿库项目的环保

设施已完成验收。 

综上，泰和泰认为，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瑞矿业最近三年遵守

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未因环保原因而受到处罚，天瑞矿业的采矿、选厂及尾

矿库项目的环保设施均已通过验收，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 

3、天瑞矿业的选厂及尾矿库项目的环保设施已完成验收，不存在无法通过

环保部门审查的风险 

截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天瑞矿业的选厂及尾矿库项目的环保设施验收已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平台完成公示，天瑞矿业的选厂及尾矿库项目的环保

设施已完成验收，已不存在无法通过环保部门审查的风险。 

综上，泰和泰认为，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瑞矿业最近三年遵守

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未因环保原因受到处罚；天瑞矿业的采矿、选厂及尾矿

库项目的环保设施均已通过验收，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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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询函》问题 3“报告书显示，天瑞矿业存在安全风险。（1）请说

明天瑞矿业近三年是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受到行政处罚及整改情况。请财务

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对上述问题（1）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天瑞矿业近三年是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受到行政处罚及整

改情况 

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瑞矿业近三年未发生安全事故、未因安全

生产原因受行政处罚。 

综上，泰和泰认为，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瑞矿业近三年未发生

安全事故、未因安全生产原因受到行政处罚。 

三、《问询函》第 12题“报告书显示，天瑞矿业运输尾矿渣占用的临时用

地 0.82 亩土地尚未办理临时用地许可手续，“200 万吨/年磷矿采选工程”中的

选厂项目”和“200 万吨/年磷矿采选项目尾矿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程序尚未完

成。（1）请你公司披露前述许可或验收程序的办理进度，如未能如期办理的应

对措施、对本次交易作价、交易进程及天瑞矿业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2）请

说明矿业权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报批情况，

是否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全部许可证书。请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请你公司披露前述许可或验收程序的办理进度，如未能如期办理的

应对措施、对本次交易作价、交易进程及天瑞矿业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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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时用地许可及环保验收程序的办理进度 

（1）临时用地许可的办理进度 

根据马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2 年 2月 10日出具的《证明》：四川

发展天瑞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系我县辖区内企业，由于我县正

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工作，暂不能办理该公司尾矿库管线涉及

的 0.82 亩土地相关用地手续。待我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工作结束

后，我局将协助企业积极完善相关手续。 

天瑞矿业目前已按照马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的办理流程准备了 0.82 亩

临时用地相应的申请文件，将在马边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工作结束

后尽快申请办理。 

（2）环保验收程序的办理进度 

截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天瑞矿业的选厂及尾矿库项目的环保设施验收已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平台完成公示，天瑞矿业的选厂及尾矿库项目的环保

设施已完成验收。 

2、如未能如期办理的应对措施、对本次交易作价、交易进程及天瑞矿业未

来生产经营的影响 

（1）临时用地许可如未能如期办理的应对措施 

目前，天瑞矿业已经开始实施充填系统建设进行应对，充填系统的主设备已

经订货完毕，施工单位将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后进场施工，充填系统预计将在

2023 年 2 月投入试用，届时前述未办理临时用地许可土地上面的配套尾矿库的

管道管线只是作为备用；同时，在建设充填系统期间，天瑞矿业将积极与马边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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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做好沟通，在马边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工作结

束后，争取尽快办理剩余 0.82 亩土地的临时用地许可。 

为防范不能如期办理完毕的风险，四川先进材料集团、四川盐业分别承诺：

“本公司将督促天瑞矿业尽快办理管道管线的临时用地许可手续，在天瑞矿业后

续需要办理临时用地许可手续时协助其办理。如无法取得前述临时用地许可，本

公司将协助天瑞矿业取得相应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承担相应费用以确保天

瑞矿业的持续经营。若主管部门在任何时候要求天瑞矿业办理相关手续、对天瑞

矿业处罚、向天瑞矿业追索或要求天瑞矿业拆除相关建设项目等致使天瑞矿业遭

受损失的，本公司将按照转让标的资产比例对该等罚款、损失及拆除建设的全部

费用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临时用地许可如未能如期办理，对本次交易作价、交易进程及天瑞矿

业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 

①对本次交易作价及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的影响分析 

标的公司尚未办理临时用地许可的土地附属构筑物为尾矿渣运输管道管

线，鉴于天瑞矿业已经开始实施充填系统建设，充填系统预计将在 2023 年 2 月

投入试用，届时前述管道管线将只是作为备用设施，对天瑞矿业的生产经营影响

较小。 

若在标的公司充填系统建设完成前，因临时用地许可无法办理导致尾矿渣运

输管道管线被拆除，则标的公司需通过汽运等其他方式进行运输，将增加标的公

司的运输成本，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绩实现将存在一定不利影响。 

但鉴于本次交易中，1）临时用地占地面积占标的公司总土地占用面积相对

较小，低于 1%；2）交易对方已经就天瑞矿业管道管线的临时用地许可手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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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出具了兜底承诺；3）交易对方对 2022 年-2024 年的标的公司业绩进行了业

绩承诺，如标的公司受到相关影响导致业绩实现不及预期，交易对方将以本次全

部交易对价为上限进行业绩补偿，上述措施保障了上市公司的利益，减少了临时

用地许可如未能如期办理对本次交易作价带来的潜在影响。 

②对交易进程的影响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等文件，交易对方应当在取得中国证

监会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批文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提交将其所持标的资产转让给上市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并至迟

应当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批文后 30 日内办理完毕

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系川发龙蟒收购天瑞矿业的 100%股权，未来办理股权交割转移不

会受到前述临时用地手续办理进度的影响，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将按照《购买资

产协议》等文件的约定，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标的资产的股权交割。 

（3）环保验收程序如未能如期办理的应对措施、对本次交易作价、交易进

程及天瑞矿业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 

天瑞矿业的选厂及尾矿库项目的环保验收程序已经办理完毕，不存在不能如

期办理的情形，对本次交易作价、交易进程及天瑞矿业未来生产经营没有影响。 

综上，泰和泰认为，天瑞矿业的采矿、选厂、尾矿库的环保验收已经完成，

剩余 0.82 亩土地的临时用地许可正在积极推进中，天瑞矿业正在推进充填系统

技改，待充填系统投用后，前述未办理临时用地许可土地上面的配套尾矿库的管

道管线仅为备用，对天瑞矿业的生产经营影响较小；若在天瑞矿业充填系统建设

完成前，因临时用地许可无法办理导致尾矿渣运输管道管线被拆除，则对天瑞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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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生产经营和业绩实现将存在一定不利影响，天瑞矿业已制定了替代措施，交

易对方针对临时用地事项出具了兜底承诺、并对 2022 年-2024 年的天瑞矿业业

绩进行了业绩承诺，上述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减少了临时

用地许可如未能如期办理对本次交易作价带来的潜在影响；本次交易系川发龙蟒

收购天瑞矿业的 100%股权，未来办理股权交割转移不会受到前述临时用地手续

办理进度的影响。 

（二）请说明矿业权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

设等报批情况，是否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全部许可证书 

根据天瑞矿业提供的资料，天瑞矿业拥有的采矿权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

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报批文件及生产经营所需的全部许可证书情况如

下： 

审批事项 文号/证号 文件名称 
审批/备案

机关 
发文日期/有

效期限 

立项 

川投资备

[510000090106

01]0001号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09.1.6 

川发改产业函

<2012>1254号 

《关于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

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

程有关事项的复函》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2.8.21 

环保 

川环审批

[2009]651号 

《关于马边老河坝磷矿铜厂埂
（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四川省环境

保护厅 
2009.11.2 

川环审批
[2012]828号 

《关于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
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

程环境影响补充报告的批复》 

四川省环境
保护厅 

2012.12.25 

储量核实 
国土资储备字

[2009]184号 

关于《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

老河坝磷矿八号矿块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备案证明 

国土资源部 2009.7.14 

开发利用

方案审查
意见 

中化矿协专咨

[2009]07号 

关于报送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

区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开
发利用方案》专家委员会审查

意见的报告 

中国化学矿

业协会 
2009.11.14 



 
 

22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问询函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地质环境

保护与综

合治理方
案 

20101219-7-14

5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

方案评审表 

国土资源部

地质环境司 
2011.1.23 

行业准入 不适用 

用地 

马国土临许
（2015）字第

001号 

临时用地许可证 
马边彝族自
治县国土资

源局 

2015.3.3-20

17.3.2 

马国土临许

（2015）字第
002号 

临时用地许可证 

马边彝族自

治县国土资
源局 

2015.6.4-20

17.6.3 

马国土临许

（2016）字第

01号 

临时用地许可证 

马边彝族自

治县国土资

源局 

2016.1.19-2
018.1.18 

川林地审字
[2011]D530号 

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四川省林业

厅 
2011.11.8 

规划、施

工建设 

2012年 9月 12日，马边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出具《关于四川化

工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马边老河圳磷矿区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 200万吨/

年采选项目工程和尾矿工程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相关问题的函》（马住建函[2012]47号），确认：天瑞矿业采选工程及尾

矿库均位于城镇、乡规划区外，无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川矿建施许

DJ-F第 001号 
施工许可证 

煤炭工业四
川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站 

- 

资质证书 

C100000201103

6130107831 
采矿许可证 

四川省自然

资源厅 

2011.3.4-20

41.3.4 

（川）FM安许
证字

[2020]7572 

安全生产许可证 
四川省应急

管理厅 

2020.7.6-20

23.7.5 

（川）FM安许

证字
[2020]7570 

安全生产许可证 
四川省应急

管理厅 

2020.7.6-20

23.7.5 

5111001300017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

性） 

乐山市公安

局 

2021.1.6-20

23.1.18 

取水（川乐直）

字[2020]第 01
号 

取水许可证 
乐山市水务

局 

2020.4.8-20

25.4.7 

川环辐证

[12229] 
辐射安全许可证 

乐山市生态

环境局 

2021.4.12-2

025.5.28 

    综上，泰和泰认为，天瑞矿业所持磷矿矿业权履行了相应的报批手续，天瑞

矿业已经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全部许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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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询函》第 13题“你公司 2021 年 7 月 20 日披露《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并停牌。重组停牌前 20个交易日内，

你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累计涨幅为 27.38%。（2）请你公司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名

单是否依法依规登记完整。（3）请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因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应当终止本次重组进程的情形。请财务顾问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对上述问题（2）（3）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川发龙蟒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依法依规登记完整 

上市公司已按照《重组办法》《26 号准则》《上市规则》《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上市类第 1号》等的要求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上市公司

登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包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同时

作为本次交易对方）、标的公司，以及其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

本次交易提供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以及其他知悉本次重组

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符合相关要求，内幕

信息知情人名单依法依规登记完整。 

综上，泰和泰认为，上市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进行了登记。 

（二）本次交易存在因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

应当终止本次重组进程的情形 

根据《128 号文》注2第五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公告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20个交

易日前，受同行业板块股价整体上行等因素的影响，上市公司股价相对大盘累计

                         
注2 ：《128 号文》已于 2022 年 1 月 5 日被中国证监会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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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超过 20%，上市公司股价存在异动的情形。 

上市公司要求相关内幕知情人员进行自查并出具自查报告，根据自查报告及

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

细清单》和相关人员出具的承诺函，本次交易不存在信息泄露，内幕交易的情况。

根据《128 号文》的相关规定，深交所和中国证监会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价异动行

为进行调查，因此，存在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

中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

之“一、本次交易相关风险”之“（二）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

险”中对相关风险进行了相应提示。 

综上，泰和泰认为，本次交易存在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

交易而暂停、中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上市公司已依据相关规定在《重组报

告书》中对相关风险进行了提示。 

 

第三部分   结  尾 

一、核查意见书出具及签字盖章 

本核查意见由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经办律师为姚刚律师、费东律师、周

勇律师。 

二、核查意见书的正本、副本份数 

本核查意见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 

（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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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

限公司重组问询函的专项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无正文）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公章） 

                                    负责人（签章）：                 

                                                      程守太｜律师 

                                      律师（签章）：                 

                                                       姚刚｜律师 

                                      律师（签章）：                  

                                                       费东｜律师 

                                      律师（签章）：                  

                                                       周勇｜律师 

 

2022 年 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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